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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中小型工程提供竣工验收文件，大型工程提供申报项目阶

段验收或竣工验收文件）；

4.自验收至申报截止时间不超过 3年。

二、申报单位

湖南省水利建设优质工程一般由建设单位（项目法人、

代建单位）或主要施工单位负责申报。

三、申报资料

1.《湖南省水利建设优质工程申报表》(见附件)一式两份

（附电子文档）；

2.申请报告及证明材料；

3.反映工程建设与管理、工程质量管理及实体质量情况

的图片及视频材料；

4.工程项目竣工验收或单项工程阶段验收文件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省管项目由申报单位直接申报；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

管理的项目由各市（州）水利局初审后推荐申报。

五、时间及要求

请各申报单位按要求提交申报资料（2份，按顺序单独

装订成册）于 2021年 12月 3日前报送至湖南省水利学会秘

书处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六、注意事项

1.申报项目具体要求、申报程序等详见《湖南省水利建

设优质工程评选管理办法》。



- 3 -



- 4 -

附件

湖南省水利建设优质工程申报表

项目名称：

申报单位(盖章)：

申报日期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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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表 说 明

一、申报水利优质工程的项目，需提供本申报表一式两份，封

面加盖公章，并附电子版。

二、申报内容必须全面、准确、真实。填表字迹应工整，使用

A4纸双面填写或打印，以非活页方式单独装订成册。

三、工程建设项目法人（或建设单位、代建单位）、设计、

监理、施工等单位的名称要求填写法定名称（全称），由单位法

定代表人签字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四、参建单位为承担主体工程建设的设计、监理、施工单位：

五、“项目名称”必须与初步设计批复文件一致。

六、《申请报告》是工程概况、建设程序、工程施工质量、

工程运行及效益、移民与环境影响、有关获奖情况等全面反映工

程建设情况的综述性报告，字数在三千字以内，有关情况需提供

证明资料，另册提供。

七、“主要单位工程与主要分部工程质量等级核备结果”应与项

目质量监督受理机构的工程质量监督报告的内容一致。

八、“推荐意见”按项目管理权限，省管项目由省级业务主管部

门签署意见，地方项目由市州水利局签署意见，负责人签字，并盖

单位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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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水利建设优质工程申报表

申报单位

（
或
建
设
单
位
）

项
目
法
人

名 称 邮 箱

地 址

负 责 人 电 话

联 系 人 电 话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单位盖章：

主
要
参
建
单
位

施
工

名 称 邮 箱

地 址

项目经理 电 话

联 系 人 电 话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单位盖章：

设
计

名 称 邮 箱

地 址

项目设计

负责人
电 话

联 系 人 电 话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单位盖章：

监
理

名 称 邮 箱

地 址

项目监理

负责人
电 话

联 系 人 电 话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单位盖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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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

工程规模

建设地点 概算总投资 （万元）

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

单位工程与主要分部工程质量等级核备结果：

验收委员会对工程质量的评价意见和结论：

推荐单位意见：

推荐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推荐单位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